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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茲制定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經濟部部長　尹仲容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布

第　一　條　　華僑回國投資之鼓勵保障及處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　二　條　　華僑依本條例之規定回國投資者稱為投資人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其出資之種類如左：

一　由國外輸入之外國貸幣或外匯構成之現金
二　由國外輸入國內所需之機器或其他物資
三　專門技術或專利權
四　經核准結付外匯之投資本金淨利孳息或其他收益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其方式如左：

一　單獨或聯合出資或與政府國內人民或法人或外國人或外國法人共同出資舉辦事業或增加資本擴展原有事業
二　對於原有事業之股份或公司債之購買或為現金機器或其他物資之借貸
三　供給專門技術或專利權與政府國內人民或法人合作經營
第　五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以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為限
一　投資之事業為國內所需要之生產或製造事業者
二　投資之事業有外銷之市場者
三　投資之行為有助於重要工業或公用事業之發展或技術之改進者
第　六　條　　華僑依本條例所為之投資事件以經濟部為主管機關審議華僑申請投資事件設審議委員會由經濟部僑務委員會財政部交通部等機關之首長或其指派之代表組織之以經濟部部長為主任委員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審議程序由行政院另訂之
審議委員會對申請事件之審議以會議行之並以多數委員之同意決議之但經濟部或事業主管機關於多數委員同意後仍有異議時應呈請行政院決定之
第　七　條　　華僑依本條例投資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投資計劃及有關證件向經濟部申請核准申請書格式由經濟部定之投資之事業依其他法律須另向有關主管機關辦理規定手續者由經濟部核轉各該主管機關核辦之
華僑依本條例投資者並得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核轉
第　八　條　　投資人依核准之投資計劃實行投資後應將實行投資情形報請經濟部查核投資經核准後逾六個月尚未依其投資計劃開始實行投資者經濟部得撤銷其核准
前項所定期限如有正當事由投資人得申請經濟部核准予以延展
第　九　條　　投資人移轉其投資於本條例第五條所規定之其他事業時應由投資人向經濟部為撤銷原投資及核准新投資之申請投資人轉讓其投資與其他華僑或外國人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分別向經濟部為核准轉讓及受讓之申請
外國人受讓申請之核准應依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處理之
第　十　條　　投資人有依本條例申請結匯之權利此項權利不得轉讓但投資人之合法繼承人或受讓其投資之其他華僑或外國人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投資人投資每年所得之淨利或孳息得依其投資本金總額百分之十五申請結匯其以專門技術或專利權之收益申請結匯者其金額由經濟部於審核投資時一併核定之
投資人於投資滿兩年後每年度得以其投資本金總額百分之十五申請結匯
前兩項所規定百分之十五之結匯得由主管機關斟酌每年申請結匯時之情形呈報行政院核准提高之
投資人以其公司債及借貸本金申請結匯時從其核准之約定
以第三條第二款所指之機器或其他物資投資者其投資總額以經濟部與投資人會同審定之價格為標準
因投資而輸入之機器及其他物資所繳納之進口捐稅得合併計入投資總額
投資總額有增減時以投資人於申請結匯時所有之投資總額為準
第十二條　　投資人以淨利申請結匯時應於稅務機關核定稅額後之一個月內檢同稅務機關核定之稅單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書送請經濟部審核之其所投資之事業如為公司時並應加送股東會分配盈餘之決議紀錄
投資人以孳息或投資本金申請結匯時應於次年六月底前檢同證件送請經濟部審核之
投資人以專門技術或專利權之收益申請結匯時應按核定期間檢同證件送請經濟部審核之
投資人為業務需要願將依前條所得之申請結匯之資金留供週轉時得於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期限內檢同申請結匯應有之證件向經濟部申請核准展期至次年度累積結匯
第十三條　　投資人單獨或聯合出資舉辦之事業或與政府國內人民或法人或外國人或外國法人共同出資舉辦之事業其投資或與外國人或外國法人共同之出資佔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一以上者在開業後十年內於投資人繼續保持其投資之時期中不予征用或收購
第十四條　　投資人所投資之事業全部或一部為政府依法征用或收購而投資人擬將其所得補償或價款結匯時應檢同證件送請經濟部核轉行政院審定後准予申請結匯
第十五條　　依本條例之規定申請結匯時應依申請結匯時匯率核准結匯但其匯率種類應依投資時之匯率種類
第十六條　　投資人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律組設公司者得不受公司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百條關於國內住所之限制
第十七條　　投資人於申請投資時聲明放棄結匯權利者得經營本條例第五條規定以外之其他事業並不受第九條之限制
第十八條　　投資人依本條例所投資舉辦之事業合於所得稅法規定之獎勵標準者得享受減征或免征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待遇
第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照鼓勵華僑及旅居港澳人士來臺舉辦生產事業辦法自備外匯輸入物資來臺舉辦生產事業辦法及華僑回國投資辦法來臺投資之華僑及其所舉辦之事業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二十條　　為輔導華僑回國投資設輔導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投資人對於本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所規定之文件有虛偽之情事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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